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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 
束
軸
女
?

許
富
治
，
爲
公
安
部
長
及
北
京
 

-

革
命
委
員
會
主
席
。
黃
永
勝
，
挙
事
參
謀
總
 

一
長
。
吳
法
憲
，
空
軍
司
令
員
，
王
棟
生
，
北 

京
峰
編
司
令
員
，
温
玉
成
，
北
京
軍

181 司
令 

員
等
。關

於
新
黨
章
問
題
，
天
年
底
曾
作
非
官 

方
公
佈
初
步
擬
訂
草
案
，
可
能
是
以
昌
列
主
 

■
義
及
毛
澤
東
思
想
爲
基
礎
。

在
新
草
案
中
曾
推
定
林
隧
虞
毛
澤
東
的
 

繼
任
人
，
可
题
定
「
美
帝
」
及
「
蘇
修
」
均 

S
中
國
的
以
人
。
至
殿
近
數
月
仅
曾
有
無
任
 

何
改
修
，
則
未
得
而
知
。

元
，.
^
^

止
膏
曾
的
費
用
S, 

厩

來

破

獲

嫌

黨

營

寨

 

(
曼
谷
躇
诱
社
   

<
)
據
警
方
報
導
稱
， 

-
隊
由
馬
來
西
亜
輿
泰
國
合
組
戋
的

Su

方
人 

員
，
在
靠
近
禺
來
西
亞
邊
境
一 
森
林
内
，
破 

僅 
一 
個
共
黨
份
子
營
塞
。

一 
警
方
又
稱
，
雷
警
隊
检
巡
厅
掃
盪
冷
， 

曾
與
游
擊
緣
互
相
開
火
，
游
擊
隊
終
因
仆
敵
 

而
退
是
，
而
警
方
人
員
只
俘
虜
 
一 
名
年
卅
七 

歲
游
離
隊
員
。

警
方
謂
此
管
塞
内
共
有
廿
二
間
木
造
建
 

築
物
，
有
两
廚
房
及
一
禮
堂
，
該
耐
堂
可
容
 

納
一
百
五
十
人c

警
方
在
營
內
並
發
現
闫
地
雷
性
傳
單
等
 

物
品
，
在
淸
剿
行
勤
中
，
有 
一 
警
員
被
游
擊
 

隊
険
巧
。

蘇

國

防

長

親

臨

捷

克

 

視

察

四

國

軍

事

演

習

 

/
捷
克
布
拉
格
路
透
社
電
)
蘇
聯
國
防
 

部
長
基
治
高
，
親
自
抵
逢
此
間
，
視
察
華
沙
 

協
約
國
患
隊
進
行
演
習
，
捷
克
軍
跟
亦
爲
演
 

習
中
兵
电
之
7

消
息
靈
通
人
士
謂
，
辭
物
方
面
，
质
最
 

近
顯
东
需
要
捷
克
軍
隊
，
再
成3
東
歐
盟
軍
 

之
：

此
間
翻
察
家
指
出
，
基
治
高
典
高
級
軍
 

事
人
員
同
時
抵
建
捷
兑
,
對
此
次
軍
事
演
習
 

而
言
，
一 
定
具
有
 «
當
重 ®
性
。

參
加
 
In.
次
演
習
軍
隊
，
除

66

瓏
軍
隙
外 

，
尙
有
捷
克
，
東
德
，
波
蘭
等
三
國
軍
隊
， 

演
習
分
別
在
捷
克
，
東
德
，
波
蘭
等
三
地
進
 
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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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
月 

大 十 六 日

至
於
此
次
大
會
的
成
點
，
至
今
晚
仍
未
 

見
公
佈
，
但
天
安
門
外
衛
兵
森
嚴
，
拒
絶
記
 

者
通
過
，
可
能
那
裏
就
是
大
會
的
地
點
。
預 

料
大
會
的
時
貿
不
會
過
於
長
久
。

戶 *

552525255̂
052552525225252525255225252

清
明
雨
紛
紛
 
一
連
天
寧
密
佈 

高
温
度
五
十
 

低
温
度
二
八

越

戰

美

軍

陣

亡

數

字

超

遡

韓

戰

損

失

總

數

(
西
貢
合
衆
社
電
•)
傾
此
間
軍
事
報
昔

越
共
春
季
攻
勢
第
 
»t
八
日
，
共
炮
繼
續

:
越
戰
美
軍
陣
亡A
數
，
已
的
昨
星
期
-
晨
夜
襲
西
貢
以
北
的
两
個
主
要
的
基
地
。 

早
，
超
過
韓
戰
時
期
美
軍
陣
亡
三
萬
三
千
大
 

據
美
軍
總
部
報
吿
，共
重
首
次
鼓
射
一 

百
二
十
九
人
的
總
敢
。 

。
七
厘
咪
口
®
火
箭
一
炮
十
響
，8
 襲
距
西
 

美
軍
在
越
戰
中
損
失
的
人
數
，
現
僅
少 

貢
西
北
十
六
里
。
龍
濱
手
飽
軍
基
地
，
隨
後
一 

過
美
國
南
北
戰
爭
，
第
一
或
第
二
次

tit 界
大
 
再
向
附
近
港
河
基
，
轟
襲
五
響
。
ffi
估
計
損
 

戰
等
特
期
的
障
亡
戚
字
。" 

失
甚
微
， 

據
官
方
消
息
，
謂
此
項
片
際
損
失
人
數
 

斤
 

多
少
，
則
待
四
月
十
日
以
後
始
能
公
佈
。 

奈

   

加

減

國

防

經

費

 

計
在
過
去
美
國
三
次
載
爭
陣
亡
最
大
者
 

(
華
盛
頓
合
衆
社
電
)
美
國
防
部
長
拉
 

••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戦
，
美
軍
陣
亡
者
五
萬
二
特
昨
向
衆
蠻
院
乓
役
委
員
會
報
吿
，
謂
總
統 

千
四
百
零
:
人
，
要
國
內
戦
陣
亡
十
四
萬
零
 

匿
臣
¥

令
削
減
國
%
費
六
億
 一  
千
三
百
萬
 

四
百
~
十
四
人
，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美
取
随
 

元

‘美
空
軍
巨
型
卑
五
二
式
轟
輝
機
必
發
助
 

e

K

M

^

^

R

h

人
。 

戦
的
活
勤
，
亦
將
减
少
。 

，
：

本

省

領

賑

濟

金

人

數

 

目

前

已

超

過

十

萬

人

 

C

雲
訊
)  

m

詩
反
 8
«
 領
袖
史
積
陳
昨
 

在
省is

會
，
指
控
首
府
，
謂
日
国
本
省
領
取
 

賑
濟
人
軼
已
超
過
 

1-
萬
人
。

史
積
臣
指
稱
，
由
於
画
利16

長
金
兩
暗
 

示
人
息
補
肋
計
劇
，
並
段
指

.m
鎖
取
賑
濟
金
 

人
敷
，
因
此.他
只
能
作18；

接
近
叡
字
的
僧

計
。

-4^

「
他
在
省
融
會
中
繼
稱
，
、 .
%
一̂

^

 

月
時
，
領
配
賑
*

 *
有
   

A
*

一
多
人
，■
 

同
年
十
一
月
曜l
巳e
小wg!
千
人
，
故
此
 

目
前
全
省
笹
 

©-
眼
濟

86

姓
定
超
勤
十
萬
人
。 

利
部
良
所
取
的
人
息
補
助
計
制
，

小
足
者
经
活
費
。

S
補

2

北

疆

成

立

行

政

機

構

 

中

央

直

轄

擴

大

組

織

 

(
奧
大
瓦
飢
)
約
共
自
一
二
佰
伍
十
名
中 

央
政
府
官
可
，
已
m
昨
，
移
名
北
夢
共
服
 

務
部
門T
作
，
該
部
門
在
舞
京
士
區
計
劃
下
 

，
成
立
北
疆
秋
府ala

部
。

該
批
官
 M
 移
至
七
部
門
工
停
後
，
使
餒
 

部
門
組
織
比
前
增
加
一
倍
，
此 

91
門
由
北
疆
 

專
目
何
根
循
尊
，
至
九
月
年
共
有
育
員
一 
千 

苔
以
上
，
奔
該
-
門F
，
北
疆
敘
師
办
爲
該
 

部
門
人 
S.
之
壹
。

過
去
此
部
一

较

68 
之4,

匕

目
前
己
開
始
成
立J

行
故
用
門
.
、
處
理
北
疆
 

行
d
間
題
，
但
目
前
北
疆

to
来
成
立
政
府
， 

一 
切
行
政
權
屬
中
央
和
河
。

加

國

防

部

科

學

人

員

 

助

美

研

究

飛

彈

系

統

 

(
奥
大
瓦
利
拿
大

itv
)
外
交
部
長
沙
 

皮
昨
在r
議
院
靜
，
加
學
大
枝
防
科
學
人
算
 

，
在 
审
國
反
無
累
嫉
上
，
亂
貫
簧
硫
究
飛
 

剛
返
回
也.球
所
發
唾
現
象
的e

sb
份
。 

沙
度
布
嘗
聲
/
民
七
確
黨
領
李
賊
七
質
 

詢
時
，
發6

h-.E
談
話
。

.
沙
皮
擅
稱
炉
菸
批
科
擊
小
一
，
由
風
防
 

研
究
婿
派
出
，
與
美
處
人8

i8
跟
一
九
伍
八 

年4
訂
台
約
，
研
究
趣
彈
 
出
太
空
返
囘
大
就 

層
所
造
我
的7
象
。

沙
皮
又
謂
，
此
項
研
究
結
果
，
對
两
國
 

皆
成
资
像
的
效
力
 
對
北
袈
洲
空
防
仆
皆
 

有
同
様
的
直
獻
、；

：
；
：東

鐵

路

山

石

崩

 

ilsK 

曾

由

雷

維

持

交

通

-
利
甲
核
訊
)
昨
離 
此
仙
南
削
三t.
里 

外
山
石
突
矮
塌
下
，
使
三 
日
伍1
尺
太
平
洋
 

大
東
鐵
路
鐵
軌
靈
往
交
通
啜
阻
，
工
程
人
貝
 

需

Me
日0
間
；
方
能
將
山
石
情
除
，
火
車
才

可
繼
續
來
往
。

太
平
洋A
觀
鐵
路
公
司
發
言
人
招
出
， 

由
于
山
石
場h 
時
，
使
在
鐵
路
旁
的
石

®I
亦 

被
壓
毀
，T
程A
貝
要
修
理
完
善
後
，
才
准
 

火
雷
繼
 8
 通
行
。

雷
山
石
塌
卜
時
，
在
該
處
密
無
火
車
來
 

住
，
太
年
洋k

東
火
車
公
司
，
已
安
排
公
共
 

汽
車
，
在
 

10
石
塌
下
處
接
送
乘
往
乘
客
，
其 

餘
部
份
則
繼
縮
通
車
?

新

黨

章

全

國

干

餘

代

表

討

論

訂

21
Ble^elii  

^"s?™

人

(
牝
京
二
日
法
新
融
電
)
中
國
共
黨
第
九
居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在
北
京
開
幕
後
，
昨
城
内
 

民
衆
图
行
慶
祝
晚
會
，
鑼
鼓
喧
天
，
燃
裁
烟
火
凌
空
♦
五
光
十
色
，
歌
舉
歛
曙
，
情
况
熱
烈 

。
但
經
過
第
二
日
會
讚
，
備
来
見
有
任
何
特
殊
驚
人
的
决
案
，
來
自
各
地
的
代
表
 
一 
千
五
百

是
綱
續
时
論
昨
日
由
副
主
席
林
彪
發
衷
的
政
治
報
吿
，
及
有
關
修
改
黨

一 
十
二
人
， 

章
的
新
草
案

蘭
，
林

Si

，
BM 大
會
提 

80
開
幕
後
，
以
前
主
席
毛
澤
東
發
表
長
篇
一

印

星

訂

出

五

年

計

劃

 

生

產

食

米

求

足

自

給

 

八
耶
加
逹
路

is
社
電
)
印
尼
總
統
蘇
夏
 

圖
，
已
^
動
一
項
新
五
年
經
湾
計
劃
，
經
濟 

專
家
認
 8
 
此
項
計0
,
3
 
蘇
夏
圖
欲
於
一
九
 

七
四
年
用
奠
定
印
尼
經
濟
發
展
的
基
礎
。 

乍
此
計
創4,

於
一
九l
山
年
起
，
印 

尼
即
有
能
力
自
供
食
米
，
另
我
同
時
，
印
尼 

一
億
二
千
匕
百
萬A
口
中
，
所
需
的
食
米
比
 

前
增
加
百
份
之
廿
五

又
在
新
經
濟
計
創
卜
，
印
尼
紡
織
生
產
 

将
有
良
好
發
展
機
會
，
政
府
希
蜜
在
未
來
五
 

年
内
，
紡
凍
生
 S
會
比
前
增
加
一 
倍 
・ 

外
在
該
計
副
中
，
政
府
撥
出
三
十
五
億

彪
作
簡
短
的
報
吿
，
繼 

36
推
定
主
席
團
人
員
 

及
會
議
程
序
等
問
題
。
下
午
九
靖
城
內
開
始
 

舉
行
慶
祝
晚
會
，
午
夜
始
告
平
靜
，
今B
民

，
全
城
无
滿
樂
觀
的
氣
氛
 

九
全
會
主
席
團
名
單
廿
四

衆II

人
，
包
括
毛
澤
東
，
林
彪
，
及
去
年
夏
季
公
 

佈
的
中
共
高
級
官
員
丁
四
人
,
办
郎
政
治
局 

的b 
四
位
書
員
，
在
主
腐
毛
澤
東
之F
，
林 

彪
爲
镰
產
階
級
革
命
總
指
揮
，
總
理
周
恩
來
 

， 

S3
任
毛
氏
秘
書
陳
伯
達
，
現S
又
化
革
命 

委
員
會
領
導
人
。
康
生
，ST

共
黨
理
論
家
及
 

文
革
委
員
。
江
靑
，
俗
毛
澤
東
夫
人
及
攵
革
 

委
員
，
自
夫
年
八
月
以
來
，
由
名
列
第
十
九
 

升
至
第
亠
人
位
旳
中
共
发
員
。
張
春
橋
，
現
任 

上
海
革
命
委
員
會
主
席
。
姚
文
元
，
合
毛
澤

(
城
名
利
飘
)
省  

8

*

1

公
共
賬
目
泰
員
 

會
，
决
定
投
今
日
内
召
省
为
五
名
部
長
，
至 

S

S8
會
内9
解
釋
他
們
利
用
公
路
部
飛
機
過
 

程
。

此 A
名
部
長
胃
衛
牛
部
長
盧
犬
麥
，
前 

公
路
部
長
鬼81

仆
管
舒
長
加
拉
廸
，
另
三
名
 

部
位
，
有
一 
名
乃
女
姓
 b
管
部
長
姬
絲
麥
肌
 

菲
，
及
栢
祖
姐
，
依
帥
比
道
臣
等
 6
 人
。

领
委
員
會 «

七
十
五
分 

鐘
聆
訊
事
，
决
定
召

11 人
至
 

省
畫
會
內
答
»
有
關
使
用
公
 

路 *
刑
機
間
題
。

卑
詩
皆
自
由Kegley

 

基
，
指
賣
公
路
部
方
面
，
很 

疏
忽
发
育
保
存
公
路
部
瓶
 »
 

所
耗
費
用
的
詳
細

it
錄
。 

欠
公
路
命
一 
官
員
作
證
 

時
指
出
，

to
拉
廸
烈
任
公
路
 

部
長
畤
，
曾
軍
獨
使
用
悔
力
 

，
指
他w
«
 灯
指
定

IB 人
能 

使
用
該
飛
機
，
加
抱
廸
後
由
 

於
遭
受
反
對
京
攻
擊
，
被
迫
醉
太
公
踌
部
長
 

職
，
而
改
任
外
管
部
長
。
■ 

省
翥
會
於
去
年
六
月
六
日
，
訂 
H-J
使
用 

該
情
辦
出
，
並
警
吿
任
何
部
長
如
隨
便
使
用
 

股
飛AK，

皆
會
受
到
指
責
。

在
討
瑜
會
申
時
，
反
對
熏
指
上
述
四
名
. 

不
管
部
長
及
慮
夫
麥
，
曾
毫
無
理
由
使
用
公
 

路
部
飛
襪
，
但 S
H
前
爲
止
，
省
府
仍
未
用
 

挞
此
 &
名
部
長
。

古

壁

反

對

中

央

政

府

 

在

近

滿

城

建

新

機

場

 

(
古
壁
加
拿
大
社
電
)
古
壁
省
政
府
平
 

否
决
中
央
政
府
豊
.
項
提
議
，
反
對
在
滿
地
可
 

西
北
處
建
造
豊
新
國
際
機
塲
。

古
蟹
省
此
項
拒
絕
消
息
，5

^

1

 

發
給
陶
杜
首
相
電
文
中
發
表
，
此
電
文
己
於

週 

晧
公
開
宣
佈
。

一

上
週
肆
瑚
 
中
央
政
府
宣
布
該a
 供
巨 

型
噴
射
機
降
落
新
横
埸
，
位
於
離
福
地
可
市
 

西
北
部
弍
拾
陵
哩
的
聖
祖
偷
米
市
中3 

古
壁
省
政
府
堅
持
   

^
機
原
應
尊
興
蟹
羅
 

倫
研
河
南
導
，.在
省
長
電
文
中
，
他
要
求
陶
 

首
相
與
■

省
府
 
再
爲
此
問
題
恢
復
會
談
 

，
陶
杜
則
指
責
巴
偷
使
公
衆
誤
會
奧
太
瓦
只
 

會
柵
論
..
而
不
會
考
矍
定
、。

航

機

凌

空

女

嬰

誕

降

 

父

親

機

01

權

奮

疑

生

：

 

(
雲
訊
)
串
詩
航
空
公
司
弍
肆
零
號
班
 

機
，
在
鼻
島
泰
斯
士
鎭
起
飛
時
 

機
上
共
有
 

七
名.乘
客
，
飛
行
半
小
時
在
雲
埠
國
噤
機
場
 

降
落
，
機
上
却
增
加
了
豊
名
乘
客
。 

該
名
在
機
上
出
身
的
乘
客
，
爲
一
名
太
 

磅
十
肆
安
士
女
嬰
♦
她
母
親
爲
泰
斯
士
鑽
西
： 

翥
哥
夫
夫
人
。

該
女
嬰
在
乃
磨
埠
與
確
亞
板
尼
鎭
 Z
間 

空
中
出
生
，
富 »
飛
機
国
毒
爲
一 
萬
宣
千
尺
 

高
，
単
詩
航
空
公
司
發
 #

人
稱
，
可
能
由
於
 

氣
流
致
使
該
女
嬰
出
生
。

目
前
母
女
留
在
列
治
文
中
央
醫
隠
，
兩 

人
情
况
吿
良
好
，
女
嬰M
生
時
父
親
機
員
充
 

當
接
空
。

躍
8

1
5
^
t
^
^
«
»
^
^
»
^
V
4
„
.
?
• 

.;.••
.••■:■
」.
；■
•..;•■■
:

二

.:-
力

#7

英

相

續

往

衣

索

比

亞

 

一 

希

望

與

貝

領

袖

會

面

 

一 

(
拉
哥
斯
美
聯
社
商
)
我 
國
首
相
威
路
 

遜
，
已
離
開 

ft.
間
前
任
衣
型
比
亞
首IS

阿
迪 

七
亞
巴
巴
，
中
侯
貝
非
亞
領
袖
奧
祖
和
答
覆
. 

，
是
否
願
喪
电
錯
遜
停
面
。 

- 

懐
威
路
価
稱
，
他
已
向
奥
祖
川
發3
一 

函
件
，
但
由
蓄
未
得
到
奧
祖
和
答
覆
，
而 

離
開
拉
哥
斯f

結
束
尼r
內
座
的
节
問
。

一 

目
前
威
路
爾
尙
尊
可
能
在
衣
索
比
雀
輿
一 

奧
祖
和
見
面
、
或
在
他
返
囘
英
國
途
中
，
在 

其
他
非
洲
與
潔
苗
都
與
奧
祖
和
舉
行
會16。

一 

戒
路
落
衣
痛
比
和
途
中
，
决
定
興
衣
 

索
比
亜
國I

投
财
會
談
，
並
定
今
日
讒
機
 

飛
返
倫
敦
。
」

伊

朗

將

軍

逃

難

黎

國

 

引

渡

間

題

雙

方

不

睦

 

-
貝
為
特
美
聯
社
电
)
黎
巴 «

政
府
， 

•
已
决
定
經
放
伊
朗
巴
克
泰
他
綺
甲
•
此
豊
行 

動
可
能
使
黎
巴
嫩
與
伊
朗
關
 

有
4
改
變
。 

司
法
部
長
華
辛
稱
，
他
拒
絶
萨
朗
政
府
 

2

耍
求
，sal

遮
泰 
ffi
縫
軍
引
渡
囘
伊
朗
。 

f  

伊
朗
政
朋
能
9
巴
电
泰
鹽
曜
軍
，
爲 

一
前
伊
朗
皇
后
蘇
利
亚
舞
親
，
他0
任
伊
朗
安
 

头
部
部
佇
時
，
闵
觸
的
別
法
，
破
伊
朗
政
府
 

廿
下
令
拘
捕
。

一 

華
辛
沒
指
出
爲
何
反
 #
將
巴
克
泰
 

.@%
 

軍
引
渡
向
阴
朗
，
黎B
m
檢
察
部
亦
曾
提a
 

將
此 &
 伊
朗
 

119 
軍
办
昌
他
本
國
，
轉
辛
的
 

决
罡
可
能
與
黎
巴
域
政
希
斯
摺
，
黎
國 S
政

 

治B
民
天
堂
有
關
"

■ 

希

意

關

係

日

趨

惡

化

(
雅
典
美
聯

8t*
)
希IS

單
人
獨
裁
政 

檀
，
在
處
理
與
北
約
盟
國
之S
 
大
利
的
爭
執 

中
，
使
此
壹M 題
陷
质
僵
局
中3 

外
夂
人
七
指B

兩
國
的
爭
執
已
陷
於
 

翻
法
解
决
階
段
上
。

意
大
利
外
交
部
長
，
在
解
用
他
傑
證
挪
 

助
巴
貧 

ti:
电
奧
談
話
中
，
沒
乐
使
母
腊
感
到
 

滿6,

円
賓
杜
里
奥a
希
臘
軍
人
獨
裁
政
麗
 

所
放
逐N
敵
人
。

希
意
 
刚
國
，
由

E

事
件
之
爭
執
，
使
雙
 

方
關
係
日
漸
懸
化
 

希
臘
揚
言
與
意
大
利
停
 

止
商
業
礎
住
•
意
大
利
去
年
輸
往
希
腊
良
品
 

尊
一
億
一 
千
萬
元
。

巴

西

旨

執

政

五

年

強

馨

裁

穩

定

經

濟

 

(
里
昂
內
盧
美
聯
社
電
，
巴
西
軍
人

獨
裁
政
權
，
凳
慶
祝
執
政

Hi
週
年
紀
念
日
中

除
稱
@
本
變
勉
經
濟
成
果
外
，
並
答
應
補

9會
@
政
於
民
。"

該
獨
裁
以
播
白
推
魏
左
翼
總
統
高
樂
筑
 

，
醉
濟
方
面
即
"
願
者
的
進
歩
，
但M
A
S
 

民
願
控
制
措
短
 

».■£,却
也
過
去
嚴
緊
" r
 
此
个 

少
人
懷
疑
此
終
裁
政
匹 5
否
會
眞
正
需
巴
西
 

恢
復
民
上
政
酬
。

由
軍
人
泰
成
4
巴
西
總
爲
維
虫
， 

自
上
任
饯
，
整
取
獨
裁
做
制
，
不d
反
對 

^
人
士
失
石
益
洞
的
妙
船
利
，
施
維
亞
則
 

謂 
分
泡
曇
小
西
恢
復
R
主
。

一 *1251

安

胃

通

 

ai
議

案

指

以

機

轟

炸

釣

旦

違

犯

憲

章

聯

國

雨

色

扇

(
聯a
國
弍
日
美
冋
社
電
)
臓
今
國
安
全
理
事
會
拾
伍
國
代
表
，
昨
晚
费
决
通
過
亞
非
 

國
家
聯
名
提
喘
議
案
,
斥
責
以
色
列
最
近
轟
炸
約
且
   

@

市
附
近
郷
村
的
行
動
 
結
果
，
拾 

豊
國
贊
成
♦
層
棄
權
，
獲
得
诵
過
，
此
爲
自
去
年
拾
弍
月
以
來
，
安
。
會
第
弍
次
决
議
斥
 

以
國
的
措
施
十

美
，
英
.

倫
比
亞
，
巴
拉
圭
等
肆
國
棄
權
，
蘇
，
法
，
跡
爾
及
利
亞
，
中
華
民
國
， 

芬
蘭
♦
匈
牙

避
尼

普
，
巴
基
斯
坦9
西
班
牙
，
森

rr.
亞
，
塞
|
加
爾
等
拾
宣
國
贊
成
。 

該
馨
爵
巴
基
斯
坦
，
達
内
加
爾
， 

，
美
中
融
捌
千
居
民
的
農
村
小
鎭
，
將
安
葬

森
比
版
等
刷
磷
叁
國
聯
名
提
議
，
斥
責
以
 

於
愛
善
考
華
紀
念
堂
的
小
石
室
。 

色
列
最
近
負
番
夜
空
襲
約
旦
郷
村
人
口
稠
 

總
統
匿
臣
今
日
飛
抵
此
間
.
但
變
氏
的

胞
弟
因
前
日
喪
禮
中
暈
倒
仍
留
弟
京
醫
院
， 

估
計
各
// 
前
來
参
加
葬
禮
者
數
萬
人
。

• 

加

日

兩

國

部

長

會

議

 

月

中

將

在

東

京

舉

行

 

{:

東
京
路
透
祉
電
)
加
拿
大
度
日
本
磨

密
地
區
，
違
普
各
國
憲
章
夕
毆
視
停
戰
的
 

議
案
。約

旦
曾
處
要
求
皆
理
會
召
開
會
議
， 

指
控
以
國
戰
繫
叁
月

ti-SSH
杳
炸
.鹽
市
附
 

近
鄕
村，

： ^
^

民
拾
捌
人
。
， 

以
色
列
風
；
此
項
墨
是
針
對
阿
拉
伯

敢
死
隊
基
地
》
尊
報
復
行
勸
。

■ 

國
的
內
閣
部
長
,
將
於
肆
月
拾
七
日
及
拾
捌

美
蘇
英
嚼
國
，
在
此
次
議
案
中
，
雖 

兩
日
在
此
間
擧
行
聯
席
會
議
，
討
論
一 
般
的
 

曾
表
示
分
裂
嘤
塲
、
相
冒
對
於
最
遮
此
肆
 

國
際
情
勢
发
國
際
貿
易
經
濟
等
問
題
。

大
强
國
聯
合
饕
調
解
中
東
衝
突
的
努
力
，

日
本
外
交
部
昨
發
表
此
項
報
若
時
，
謂 

第
伍
屆
加
日
部
長
 m
席
會
議
，
幷
將
討
論
雙

不
致
發
 V 
任
藤
大
的
影
腼

。

沒
可
靠
寶
：
肆
言
代
表
昨
日
將
假
座
 

方
有
關
的
各
閲
間
題
，
包
括
貿
易
、
資
金
流

法
國
代
表
辦
靈
，
舉
行
首
次
會
議
。
，

，
入
，
農
業
及
漁
業
等
。 

愛

譚

暴

華

榮

葬

故

鄕

 

同
時
又
直
佈
用
時
加
國
將
派
外
交
部
長
. 

力

琶

 

沙
皮
，
財
政
部
長I

，
商
業
部
長
比
賓
， 

連
市
弍t

社
電
 

漁!

1

，i

i

，
駐
日 

)
前
任
美
總
替
善
考
犖
旧
靈
柩
，
經
過
卅
 

大
便
摩
闡
等
組
織
代
表
團
■
，
到
東
京
出
席
會
 

伍
小
時
火
車
 M
輸
，
令
日
己
抵
達
此
間
故
郷
 

戳
。

(
肯
蘿
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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